
1 

 

 

关于对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5】第 9 号 

 

 

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5 年 6 月 16 日，你公司直通披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

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》（以下简称“预案”）。我部

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请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泸州聚酒致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泸州致和”）、 久爱(天津)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久爱

天津”）在经营模式相同的情况下，毛利率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。 

2、请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泸州致和、久爱天津和久爱致和(北京)

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久爱致和”）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是否存

在协同效应，以及标的资产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地位，包括技术及管

理水平、最近三年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变化情况及未来变化趋势、行业

内主要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等情况。 

3、泸州致和、久爱天津和久爱致和承诺，预计 2015 年、2016

年、2017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,000 万元、

6,500 万元、8,500 万元。请结合行业和公司的具体情况，说明作出该

等业绩承诺的依据和合理性，并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盈利预测的主要经

营数据（包括主营业务收入、利润总额等）。 

4、请补充披露如果你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2015 年度未实施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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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，如何安排利润补偿期以及盈利预测的补偿方式，并请独立财务顾

问对补偿安排的可行性、合理性发表意见。 

5、根据《预案》，业绩补偿义务发生时，交易对手方先以股份补

偿，再以现金补偿，并在补偿期结束后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。

请举例说明标的公司在利润承诺期内各种可能情形下需补偿的股份

和现金计算结果，以及标的公司在利润承诺期结束后存在减值的情形

下，需补偿的股份或现金计算结果。 

6、根据《预案》，久爱致和、泸州致和和久爱天津分别于 2015

年 1 月、2015 年 1 月和 2014 年 12 月进行了股权转让，转让股权比

例分别为 55%、35%和 10%，转让价款分别为 0 万元、0 万元和 10

万元，而三家公司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的评估值分别为 1.5 亿元、

3.9 亿元和 2.2 亿元。请补充披露上述股权转让价格的合理性，并说

明标的资产短时间内评估值差异较大的原因。 

7、根据《预案》，久爱致和、泸州致和和久爱天津最近两年的主

要客户单一，并且 2013 年和 2014 年主要客户发生较大变动。请补充

披露标的资产为保持客户稳定所采取的措施，并说明公司为应对大客

户依赖风险的措施。 

8、根据《预案》，泸州致和、久爱天津的特许经营许可人均为泸

州老窖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，许可期限均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。

请补充披露许可期限过期后公司是否存在无法继续获得特许经营的

风险，以及是否对泸州致和、久爱天津的持续经营存在重大影响。 

9、根据《预案》，泸州致和、久爱天津分别获取了泸州老窖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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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许可的条码，其中泸州致和的使用期限截至 2015

年 12 月 31 日，久爱天津的使用期限截至 2016 年 8月 31 日。该条形

码由泸州老窖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授权泸州致和享有适用、分配、

再授权权益。请补充披露条码的具体涵义、用途，以及泸州致和日常

运营中使用条码获取收益的方式，并说明许可期限过期后公司是否存

在无法继续获得特许经营的风险，以及该风险是否对泸州致和、久爱

天津的持续经营存在重大影响。 

10、根据《预案》，泸州致和的主要供应商为泸州老窖电子商务

股份有限公司，占泸州致和最近两年供应商采购比例在 99%以上。请

补充说明泸州致和与泸州老窖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是否存在关联

关系，并说明二者日常交易定价的原则、依据和公允性。 

11、根据《预案》，泸州致和、久爱天津均主要从事酒类电商运

营服务，二者经营业务、客户及供应商均有所重叠，请补充披露二者

目前的业务、资金和人员往来情况。 

12、请补充披露标的资产久爱致和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较高的

原因以及应收账款期后收款情况。 

13、根据《预案》，久爱致和、泸州致和的商标目前仍在申请中，

请补充披露该商标申请目前的进展、是否存在办理障碍，不能按期取

得的解决措施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6 月 26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4 

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6 月 24 日 

 

 

 


